
 

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国债网络查询业务操作指引》的通知 

 

各结算参与人、各开户代理机构： 

为落实《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托

管与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制定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网

络查询业务操作指引》，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5 月 8 日起实

施。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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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国债网络查询业务操作指引 

 

第一条  为规范国债网络查询业务，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托管与结

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国债网络查询业务，是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通过互联网向投

资者提供其登记在本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中的国债持有余

额、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等信息的查询服务。 

第三条  投资者进行国债网络查询前，需按照本公司投

资者身份验证的规定办理身份验证（操作流程见附件 1）。 

第四条  投资者完成身份验证后，可凭网上用户名/证券

账户号及密码登录本公司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

根据系统提示查询其证券账户中的国债持有余额、国债质押

转移变动记录等信息（操作流程见附件 2）。 

第五条  投资者网络查询的国债持有余额，不包括从投

资者证券账户质押转移至回购交易质押品保管库的部分。 

第六条  投资者网络查询的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包

括国债从投资者证券账户转出到回购交易质押品保管库，以

及国债从回购交易质押品保管库转回到投资者证券账户的

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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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国债网络查询结果不作为投资者持有国债的法

律依据,投资者如需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债持有及国债质

押转移变动记录证明，应按本公司有关业务规定申请办理。 

第八条  本公司作为证券登记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国债

网络查询服务，并不改变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等托管机构的证

券托管关系。投资者因证券交易而产生的清算交收仍然由其

证券托管机构负责。 

第九条  上海市场历史遗留的已做回购登记的证券账户

不在本指引所规定的查询范围之列。 

第十条  国债网络查询的开放时间为每个工作日的9:00

至 16:00。 

第十一条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指引自 2006 年 5 月 8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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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

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务身份验证业务，遵循“先注册，后激

活”的程序，即先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自注册，再到注册时

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激活网

上用户名，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

领取电子证书。投资者网上用户名一旦激活，即刻生效，并

可长期使用，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密码，选择使用电

子证书的投资者还需妥善保管电子证书。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上自注册 

 

 

 

 

 

 

 

 

输入用户注册信息，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注 2） 

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http://www.chinaclear.cn（注 1） 

阅读《网上注册须知》 

签署《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服务协议》 

确认用户信息

投资者网上注册开始

选定身份验证机构（注 3）

记录注册成功后的网上用户名和密码（注4） — 4 — 

网上注册结束 



 

 

注 1：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投资者服务’项下‘投资者注

册’。 

注 2：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1）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2）A 股、B 股、基金等账户号码；  

（3）投资者姓名/全称； 

（4）网上用户名； 

（5）密码；  

（6）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7）其他资料信息。 

注 3：根据系统提示，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身份验证

机构（例如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注 4：注册成功后，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投资者须牢记网上用户

名及密码。网上用户名需提交给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身份验证完成后，网上

用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登录网络服务系统。 

（二）现场身份验证 

 

 

 

 

 

 

 

注：注册成功的网上用户名未被激活前，不能用来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

券网络查询等业务。自然人、境内法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选定

的身份验证机构办理身份验证: 

1、自然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身份验证开始

投资者携带有关材料到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注）

投资者填写《身份验证申请表》

投资者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身份验证机构人员审核投资者申请材料

身份验证机构人员激活已注册的网上用户名并告知投资者

电子证书用户从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身份验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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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境内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境外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明

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能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

文件，以及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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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投资者国债网络查询操作流程 

 

投资者进行国债网络查询，需先按照《投资者身份验证

操作流程》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投资者完成身份验证

后，可使用已激活的网上用户名/证券账户号、密码，按以下

流程进行国债网络查询： 

 
投资者查询开始

登录中国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

 

 

 

 

 

 

 

 

 

 

 

注 1：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投资者服务’项下‘国债专项查询’。 
    注 2：附加码由系统自动产生，并显示在页面上。对于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登录系

统还应使用电子证书。 

 

（注 1）

输入网上用户/证券账户号、密码和附加码（注 2）

选择“国债专项查询”

记录查询结果，退出系统

国债持有余额查询 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查询 

查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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